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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行政诉讼委托代理合同

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

民事/行政诉讼（仲裁）委托代理合同

【        】宁昌  代字第     号

甲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150号    联系方式：  19831788668                    

微    信：   13932776911         电子邮箱：   liuxinjie@bjghrc.com                   
乙方：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悦港城东侧六楼
法定代表人：朱宁   职务：主任

双方经充分友好协商，为诚信履约，特达成如下条款，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  季艳红  律师为甲方与 于代弟 劳动争议 纠纷案件中民事诉讼二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的审理活动。本合同中，乙方的代理期间自甲方实际支付律师服务费至本阶段受理法院做出判决书、调解书、撤诉裁定书后为止。
二、双方权利、义务。
1、乙方律师应当及时帮助甲方搜集及提交证据和复制对方证据，查阅案卷材料并按时出庭，代写法律文书等方式，帮助甲方了解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确定正确的诉讼策略，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2、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商业秘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披露；
3、甲方应如实向乙方陈述案件事实，及时提供证据或证据线索，按时交纳代理费等相关义务。甲方不得故意捏造事实，做虚假陈述或要求乙方律师从事违法活动。否则，乙方有权解除代理合同。
4、甲方的有效通信地址及方式记载于本合同抬头部分，甲方将此地址及通信方式确认为双方有关本合同履行及司法机关文书送达的有效地址及方式，如造成送达不能，由甲方承担不利后果。邮件被退回之日，视为送达。
三、甲方授权乙方的代理权限为：

代为开庭、签收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
甲方知晓，司法机关向代理律师送达文书，律师的签收视为甲方的签收。

四、律师费的支付：
1、根据《河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乙方缴纳案件本阶段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10000 元（大写：壹万元）。如二审发回重审或改判减少甲方赔偿金额的，甲方在收到二审判决书5日内，向乙方另行支付代理费5000元（大写：伍仟元）。同时，甲方应预交交通费、复印费、通讯费等其他费用¥ / 元，该部分费用据实结算，多退少补。甲方在本代理合同履行完毕后，一个月内来乙方处换取发票。
2、如甲方未能按约支付乙方代理费，乙方有权不予出庭或撤回已办理的手续或声明撤回之前的代理行为，对此乙方无任何责任。
3、乙方已明确告知甲方，作为原告（或上诉人）不按法院要求出庭的，将视为撤回起诉，作为被告（或被上诉人）不按法院要求出庭的，法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五、甲乙双方均不得无故终止代理。甲方无故终止代理的，代理费用不予退还；乙方无故终止代理的，应退还代理费用。
因甲方故意捏造事实，做虚假陈述或要求乙方律师从事违法活动，乙方解除代理合同的，代理费用不予退还。
因乙方原因无故终止代理，应退还代理费用并承担甲方损失。双方协商终止代理的，乙方可视完成工作的情况，适当退还部分代理费，但退还的数额不得超过代理费的50%。
六、法院对本案做出判决书、调解书或准予撤诉的文书后，本案本审即终结，乙方的代理行为结束。乙方在此阶段的代理行为结束后，如案件需进行上诉二审或案件被发回重审，甲方继续委托乙方代理的，双方应当另行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并协商律师费用的收取。 

七、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一部分，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双方发生纠纷，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提交沧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八、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贰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赵月强                  法定代表人：朱宁

代理人：                        代  理  人：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0317-6612348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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